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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车座椅回弹，一男童伤了另一男童
谁该担责？ 法院：双方监护人均未充分尽到监护职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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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记者 王葳然 通讯员 傅婷煦

两名男童在列车上玩耍， 一人起身

时， 回弹的座椅夹伤了另一人的手指， 这

种情况下， 责任该由谁来承担？ 近日， 上

海铁路运输法院审结这起案例。

法

浦东法院首次援引浦东新区法规
判决公司高管承担违反临近破产特别管理义务赔偿责任

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

民法典》 第一千一百八十八

条规定 ， 无民事行为能力

人、 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造

成他人损害的， 由监护人承

担侵权责任。 监护人尽到监

护职责的， 可以减轻其侵权

责任。 此外， 监护人责任的

承担不应仅适用 《中华人民

共和国民法典》 第一千一百

八十八条之规定， 还要适用

侵权责任承担的一般规定。

“本案中， 综合考量事

发时原、 被告的行为能力及

各自监护人履行监护义务的

实际情况， 法院认定明明的

监护人未充分尽到监护责

任， 对明明造成他人损害的

行为应承担侵权责任 。 同

时， 小真的监护人亦未充分尽

到监护职责， 对损害发生也有

一定过错 ， 故对原告所受损

害， 其监护人也应承担部分责

任。 因此， 可适用 《中华人民

共和国民法典》 第一千一百七

十三条规定， 适当减轻明明监

护人的侵权责任。” 本案承办

法官靳先德说道。

父母作为法定监护人， 是

儿童安全管护的第一责任人。

“未成年人活泼好动， 且对自

身安全保护意识较弱， 尤其是

对于未满 8 周岁的未成年人，

当其处于公共场所时， 监护人

应负有更高程度的监护职责，

更加充分地履行监护义务， 提

高安全意识， 避免事故发生。”

法官表示。

□记者 陈颖婷 通讯员 陈卫锋

一家公司临近破产时， 公

司高管实施解除股权质押登

记、 转让持有股权等行为， 是

否属于正当合理的商业行为？

浦东新区人民法院经审理

后， 首次援引《上海市浦东新

区完善市场化法治化企业破产

制度若干规定》 （以下简称

《企业破产浦东法规》） 对该案

作出一审判决， 认定公司高管

违反公司临近破产特别管理义

务， 判决其赔偿 100 万元。 被

告不服判决、 提起上诉， 近

日， 二审法院对本案作出终审

判决： 维持原判、 驳回上诉。

VIE架构下的关键

操作，高管在公司破产

申请后拆解架构

VIE 架构， 是企业实现境

内业务在境外融资并上市的一

种法律结构。 为实现境外上市

目的， 某集团就搭建起了一个

较为典型的 VIE 架构。 境外

上市公司负责为中国境内实体

提供资金支持， 上市公司间接

控股境内安然公司（化名） 用

以控制境内运营实体。 安然公

司通过签订股权质押等系列协

议控制百财公司 （化名）， 百

财公司系集团在中国大陆境内

最重要的运营实体之一， 负责

管理集团的知识引擎和商业智

能服务， 运营集团的在线化学

品交易平台， 且集团主要知识

产权和无形资产都登记在百财

公司名下。

系列协议约定了安然公司

行使百财公司的股东权利并有

权在条件成熟时独家认购安然

公司股权、 百财公司按季度向

安然公司支付服务费等条款，

以期实现安然公司对百财公司

的协议控制。 同时， 为确保系

列协议的履行， 百财公司股东

以其持有全部股权向安然公司

提供质押担保。

常某是安然公司总经理、

上市公司创始人兼董事长， 持

有百财公司 80%股权。 2022

年 7 月 5 日， 某债权人申请安

然公司破产清算， 浦东法院

破申案件立案。 三天后， 常

某等 2 名股东与安然公司前

往市场监督管理局办理股权

质押注销登记， 注销原因为

“主债权消灭”。 同年 7 月 26

日， 常某投资设立灿亮公司

（化名）， 常某持股比例 90%，

此后常某等 2 名股东将其持有

的百财公司全部股权转让给灿

亮公司。

法院裁定受理安然公司破

产清算后， 安然公司破产管理

人代表安然公司提起诉讼， 诉

称常某作为安然公司总经理，

在明知公司出现破产原因的情

况下， 不仅未采取合理措施避

免公司状况继续恶化， 反而采

取了解除股权质押、 转让股权

等系列行为， 使安然公司完全

丧失了对百财公司作为财产性

权益的控制， 造成安然公司合

理期待利益的丧失， 包括但不

限于本应享有的百财公司全部

股权的质权、 股东权利、 经营

权、 利润分配权等， 严重损害

安然公司的利益并扰乱了正常

市场交易秩序， 造成难以挽回

的损失。 因此， 破产管理人为

维护安然公司全体债权人的利

益， 代表安然公司向浦东法院

提起诉讼， 请求判令常某对安

然公司造成的损失承担赔偿责

任。

常某辩称， 原告主张的系

列行为均为正当合理的商业行

为， 并未给安然公司造成任何

公司利益的损失， 请求驳回原

告全部诉讼请求。

法院审理：明确高

管违反特别管理义务，

赔偿100万元

浦东法院经审理后认为，

系列协议是整个 VIE 架构的

基础， 常某转让股权导致无从

再将其对百财公司的表决权委

托安然公司行使， 也无法再将

其持有的股权向安然公司转

让， 解除质押的行为导致系列

协议的履行失去担保， 安然公

司丧失对百财公司的控制、

VIE 架构被拆解。

同时， 公司临近破产时，

相应风险的主要承担者已经转

变为债权人而非公司股东， 公

司利益在事实上转变为债权人

利益， 此时， 企业高管不但未

积极采取措施避免企业状况继

续恶化和财产减损， 反而实施

造成企业责任资产短少、 自身

价值大幅减损、 偿债能力急剧

减弱的行为， 此类损害公司利

益的行为明显违反特别管理义

务。

本案中， VIE 架构拆解

后， 安然公司对境内运营实体

的控制权利及因此可能获得的

利益必然丧失， 其自身价值也

将大幅减损， 偿债能力也必将

受到影响， 这显然损害了安然

公司及其债权人的应有利益，

存在损害事实， 赔偿金额应围

绕上述损失进行综合认定。

浦东法院据此判决常某违

反对安然公司临近破产时的特

别管理义务， 对安然公司造成

损害， 酌定其赔偿 100 万元。

常某不服判决、 提起上诉， 后

上海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判决

维持原判、 驳回上诉。

今年 5 月， 在一辆从襄

阳开往杭州的列车上， 6 岁

的小真 （化名） 和明明 （化

名） 正在列车车厢内玩耍，

小真将手指放在了明明座椅

的回弹空间内， 在明明起身

时， 小真没来得及收回手，

被回弹的座椅夹伤了手指。

事发后， 同行的小真家

长立即报警， 经过乘警协

调， 双方监护人未能就赔偿

事宜达成一致意见。 小真一

家诉至上铁法院， 要求被告

明明一家进行赔偿。

受理该案后， 承办法官

对监控资料进行了仔细分

析。 根据列车监控视频显

示， 事发前， 明明多次在列

车车厢内的可回弹座椅上攀

爬玩耍。 小真的奶奶坐在小

真与明明对面的列车下铺进

行看护， 明明的母亲头朝里

侧躺在隔壁中铺， 并未注意

到小真与明明的玩耍过程。

法院经审理认为， 小真

和明明均未满 8 周岁， 系无

民事行为能力人， 明明的行

为造成了小真的损害， 应由

监护人承担侵权责任。 且由

于小真和明明均属无民事行

为能力人， 对潜在危险的认

知能力弱于完全民事行为能

力人， 尤其是当其处于公共

场所时， 监护人应对其负有

更高程度的监护职责， 以确

保无民事行为能力人的自身

安全， 并避免造成他人伤害。

本案中， 明明的母亲作

为监护人， 应当预见到座椅

回弹时可能造成明明自身或

他人损害， 并对此进行提醒

和采取预防措施， 但事发时，

其头朝里侧躺在隔壁中铺，

未能履行该监护义务， 因此，

对明明造成他人损害的行为

应承担侵权责任。 小真的奶

奶虽然事发时在现场， 但疏

于对小真的保护， 未注意到

潜在危险， 可减轻明明监护

人的赔偿责任。

法院审理认为， 双方监

护人均未充分尽到监护职责，

综合考量双方监护人履行监

护义务的实际情况， 由被告

的监护人向原告承担 70%的赔

偿责任。

释

本案审判长、 浦东法院破

产庭负责人徐劲草表示， 本案

作为首例援引 《企业破产浦东

法规》 认定公司高管违反企业

临近破产时的特别管理义务

并判决承担损害赔偿责任的

案件 ， 结合 VIE 架构特征准

确识别利益冲突 、 明确特别

管理义务的服务对象及行为

模式 、 酌情认定侵权行为损

害公司利益责任范围 ， 明确

了董事 、 高管违反特别管理

义务损害赔偿责任的司法审

查标准。

判断行为性质须结合公司

架构的特点， 须关注临近破产

状态下信义义务对象的转化，

须坚持商业和债务风险承担的

原有逻辑， 同时还应慎重考虑

因果关系。 一般情况下， 临近

破产企业的财产减损是多种原

因共同造成的， 董事、 高管违

反特别管理义务可能是直接导

致企业财产减损的因素， 但究

竟是唯一因素还是重要因素抑

或是次要因素， 需要结合个案

进行判断。

本案中， 损失和赔偿责任

的认定， 应以常某违反特别管

理义务的行为造成的损害结果

为限， 对于因经营不善导致的

损失， 不属于被告实施的拆解

VIE 架构而导致的损失。

明确案件标杆意义与司法审查标准

【法官说法】


